
 

 

第三题：灵命扎根之一 
 

事奉成全研讨会第二阶段：导引灵命和属灵追求正确的方向 

第三题：灵命扎根之一：了结已往与口里承认 

 

一、了结已往 

  

 (一)了结已往的必需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了的信徒，他里面新生命的兴趣与看法，必定与他从前的喜好和想法有所

不同，因此对他已往的一些行事为人也有不同的评价。特别是这个新生命，不能容忍他再过罪中的

生活，也不喜欢他继续维持一些不好的旧习惯，故此必须把那些生活和习惯做一个了结，将一些旧

日的往事告一个段落。 

  圣经说：「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么？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林前

五 6~7)。从前以色列人蒙神拯救、过逾越节时，要吃无酵饼七日，并且在头一日就要把酵从各家中

除去(参出十二 15)。「酵」在圣经里，是指败坏人心的道理教训(参太十六 12)，和恶毒、邪恶的行为

(参林前五 8)。可见，我们一旦蒙恩得救，就要清除邪恶的往事，把从前不好的生活和习惯做一个

完全的了结，而过一个新的生活，并建立一个新的习惯。 

 

 (二)不要特意去翻查往事 

  全部圣经，并没有一个教训说，当一个人悔改信主了之后，一定要回头去把他的往事都翻出

来，然后在人面前一件一件的认罪与对付。在神看来，我们信主之前的生活行为，都已经被主耶稣

的宝血洗净了，也都蒙神赦免了。所以我们不必特意回头去翻查已往。全本圣经，都是注重今后该

怎样，几乎不提到对于从前需要怎样；很难得在圣经里找到有那些地方，是讲到信主的人对于他已

往的事该如何了结的。 

  有人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作甚么呢？」他的答话乃是注重今后如何，不是注意已往如何(路

三 10~14)。 

  使徒保罗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林前六 9~11)。他讲到哥林多人

从前有一些罪恶的事，但是他没有讲这些事应当如何去解决；他所着重的点，是以后该如何。 

  从圣经里面，你能够找出一个顶奇妙的真理──神所注重的，乃是一个人信主以后该怎样作。

对于信主以前的事，神没有注重，没有对我们说该怎样作。这是根基的问题。 

  因为有许多错误的福音，过度的注重对付已往，结果有许多人陷在捆绑里。要知道，我们的

得救并不根据如何对付已往。人不是靠已往的好行为得救，也不是因为悔改已往不好的行为得救。



人是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而得救。这是根基，我们要牢牢地把握住。 

 

 (三)却须结束既往 

  虽然如此，圣经仍然要我们清除从前所犯的种种罪恶，诸如：「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弗四 22)；「要弃绝谎言」(弗 25)；「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弗四 28)；「一切苦毒、恼恨、忿怒、

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弗四 31)等。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所犯

不该有的光景，都要清除掉，都要做一个结束，不可让它们继续存在，继续拖延下去。所以，我们

不是不对付已往，乃是不宜特意去翻查已往。 

 

 (四)了结已往的榜样 

  圣经并没有明文的教训，告诉我们说，人悔改得救了，就该怎样了结已往。虽然如此，圣经

却记载了一些榜样，让我们看见真正悔改得救了的人，是如何了结已往的： 

  1.弃绝偶像：帖撒罗尼迦人在信主之时所作的，乃是：「离弃偶像归向神」(帖前一 9)。可见一

个人信主的时候，偶像以及一切与偶像有关联的事，都必须解决。请记得，我们信徒是圣灵的殿(参

林前六 19)；神的殿和偶像有甚么相干呢(参林后六 16)？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

避偶像」(约壹五 21)。 

  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忌邪的神，祂绝对不许可属祂的人跪拜、事奉任何的偶像(参

出廿 5)，因为一切偶像的背后，都有邪灵与污鬼隐藏在那里作祟人，要篡夺人对神的敬拜。任何人

事物，若是在不知不觉中霸占了人的心，使人的心倾向它的，就会变作偶像。所以神禁止我们为一

切的人事物造像(参申五 8)。 

  我们一信了主之后，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离弃偶像。我们必须清除一切的偶像，把它们摔

碎、烧掉(参申七 5)，而不要卖掉或转送给别人，以免得罪神、又败坏别人。凡与偶像和迷信有关

连的物件，例如：神龛、烛台、符咒等，也都应该除掉。 

  2.除掉邪污的物件：下面是以弗所人在信主的时候所作的：「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

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徒十九 19)。这是一个很好的

榜样，凡是不正当的物件，虽然所费不赀，仍须断然处置，把它们清理掉，以免成为今后灵命长进

的拦阻。以弗所的信徒，把行邪术的书拿来烧掉，折算价款达五万块钱，一点都不觉得可惜。我们

信了主之后，就该查看家里有甚么污秽的、不正经的、与邪术有关的东西，例如：麻将牌、赌具、

色情照片、邪淫书刊、算命书、卜卦、占星象术等，这一类的东西非烧掉、毁掉不可，切莫把它们

卖了得钱。太过奢华的物品，最好把它们卖掉。有的衣物，也许是与圣徒的体统不合的，例如过分

暴露的服装，能改的，就改一改才穿；不能改的，就把它处分掉。 

  利未记十三、十四章讲到长大痲疯的衣裳，是一个很好的比方。不能洗的就把它烧掉，能洗

的就洗一洗再用。有的衣裳样子不对，改一改；有的也许太短，改长一点；有的也许奇形怪状，改

得平常一点；有的根本不可救药，有罪恶在里面，就得烧掉。 

  3.赔偿对人的亏欠：撒该初得救之后，他就对主说：「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



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十九 8)。这是对付物质上的亏欠。我们在信主之前，若是在财物上曾经

勒索、欺诈、偷窃别人，或者用其他不正当的手续，得了不应当得的东西，过去并没有甚么不安的

感觉，但在信主之后，里面的新生命叫我们深觉内疚，便应当有所对付。 

  这种财物上的对付，要作得慎重且有智慧，其原则是：既要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又要能平

抚自己的良心，也要叫别人能与我们同得益处，故须顾到：(1)凡是牵涉到第三者的事，不能只顾到

自己的良心平安，自己在主面前清白，而不顾到别人，陷别人于为难；(2)尽可能出面向受害人道歉，

在明处偿还受害人的损失，但有的情形却须作在暗中，不宜让受害人知道你是谁；(3)有时候所欠的

金额太大，超出能力之外，一时无法清偿，但仍须表明歉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慢慢分期偿还；

(4)旧约利未记所提示偿还金额的原则是，在全额之外另加上五分之一(参利六 5)；新约前述撒该的

作法是归还四倍；实际上该还多少，要根据里面的感动而行；(5)要注意作到适可而止，不可让良心

过敏到一个程度，无论怎样对付，仍然觉得良心不安，这就不应该了。 

  4.未了之事的了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在他手里定规有许许多多俗务没有了，好像很容易拦

阻他来跟从主，这到底应该怎么办？新约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是：「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

人，你跟从我罢」(太八 22)！本节的第一个「死人」是指世上不信主的人，他们在神面前都是死人；

而第二个「死人」是指实际上肉身死去的人。主的意思是说，你的父亲让那些死人去埋，你尽管来

跟从我罢！ 

  这里有一个原则要抓住：让死人去埋葬死人，许多未了的事，让别人去把它们了了。如果我

们要等办好了这些事，我们一辈子也没有工夫作基督徒。这并不是劝初信的人，从今以后不管家里

的事；乃是说，不要等到世界的事都办了才来。若是这样，你就没有法子跟从主了。 

  有许多人要把他的事务弄好了才信主，那就没有机会信主了。这些都是死人的事，你不要被

它们拖住。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就是以不了了之。你如果要了了才来跟从主，那你就不得了。许许

多多不能了的事，就以不了了之罢！比方在家庭里尽你作儿子的本分，和主的呼召有冲突时，就让

死人去料理，不要等到双亲都过世了，才要来跟从主。许多事不是你去了的，让属灵上的死人去料

理就是。 

 

 (五)了结已往的根据 

  了结已往并不是根据外面规条的要求，乃是根据里面生命的感觉。前面所列举的榜样，只不

过是给我们属灵的原则，千万不要把它们当作一些规条，在字句上斤斤计较。要知道，基督教和其

他一切的宗教不同。世界上各种的宗教，都是建立在教规、教条上，要他们的教徒遵守。但基督教

却不是这样。主的救恩乃是赐给信祂的人一个新生命，使他们凭着这新生命的感觉和能力而生活行

动。新生命的感觉给我们要求；新生命的能力则给我们供应。主是先给我们供应，后向我们有所要

求；有要求，必有供应。所以我们在了结已往时，并不是勉强而痛苦的；乃是胜任而愉快的。 

 

 (六)了结已往的程度 

  圣经说：「体贴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八 6 原文)。我们信徒随从里面的灵，体贴灵命的



感觉而行，结果就是生命与平安。生命与平安，乃是我们了结已往所该达到的程度；所以我们了结

已往，要作到我们的里面满了生命与平安为止。 

 

二、口里承认 

  

 (一)口里承认的紧要 

  一个人信了主，必须口里承认主。因为： 

  1.初信时若不开口，将来就更不容易开口：一个人一信主，就应当在人面前承认主。人小的时

候不会喊爸妈，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喊。照样，如果初信的人不在信主之后立刻承认主，恐怕要终身

成为哑吧。 

  承认主是在初信的时候就开始的。一信主就开始，以后承认的路就打通了。所以人一信主，

就得尽力的去向人说到主。即使觉得不容易说，不喜欢在人面前说，也得说。 

  2.口里承认与得救的关系：「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十 10)。

人因心里相信而称义，这是在神面前的事；因口里承认而得救，这是讲到在人面前的问题。你如果

真的信，你在神面前就能够称义。可是你心里信了，口里不说，别人就还把你算作不信的人，他们

没有看见你和他们有甚么分别。所以在圣经中很着重的对我们说，心里相信还不够，还必须口里承

认，必须用口说出来。 

  所以，初信的人总得寻找机会承认主。你必须在接触到的人中间，不管是谁，总是一有机会，

就对他们说：「我信了主耶稣。」越快开口越好。你一开口，你就得救──你就从不信的中间得救出

来了。 

  基督徒就怕不说。有的人信主，起初是犹豫不决、摇晃不定的，但是等到站起来说「我信了

耶稣」，就决定了，就牢靠了。 

  3.承认了，就省去麻烦：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之后，就会得到很大的益处。这一个能使你省

去将来许许多多的麻烦。你如果不开口承认，别人总看你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结果，他们一有犯罪

的事，就要来拉你。虽然你心里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不好和他们混在一起，你就想出理由来推辞。

你一次、两次想法子拒绝，但是事情总不能过去。 

  暗暗的在那里作基督徒，那一个难处、试探，比明显的作基督徒不知道要加上多少倍。你信

主的牌子一挂出去，你就省去了许多麻烦。人情的捆绑，已往关系的捆绑，就得以脱离了。 

  4.不承认主，良心有控告：人如果不开口承认主，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一个困难，是当主

在地上时，许多相信主的人所经历过的。 

  主耶稣在犹太人中是被拒绝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犹太人定规了，谁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

把谁赶出会堂。第十二章里有许多犹太官长，偷偷的相信了耶稣，只因怕人把他们赶出会堂，就不

敢承认。犹太人的会堂，是反对主耶稣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商量，设下计谋来陷害主。一个真正信

主耶稣的人，他坐在会堂里，他的心里一定是不舒服的。 

  犹太人会堂的情形，就是代表世人反对主的情形。人对于主耶稣，总是在那里非难。如果你



是假信，那无所谓；如果你是真信主，又要假冒说，你与反对主的人是表同情的，那你里面的良心

必定有控告。装假是痛苦的；不敢承认主是一件最痛苦的事。 

  引一个比喻：如果你听见有人在那里恶意毁谤你的父母，说你的父母是怎样怎样的人，而你

还能装作和他们表同情吗？请问你这一个人是甚么人？何况我们的主舍了命，救了你，为着你所敬

拜的、你所事奉的主，你能不说一句话么？如果是这样，你这一个人就没有多大用处。 

 

 (二)需要纠正的错误 

  有一些初信的人，心里有如下错误的观念： 

  1.以好行为代替口里承认：有的初信的人，受了遗传的教训，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说：

我这一个人应当有好行为，这是要紧的；口里承认不承认不要紧。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应当纠正

过来。我们不是说行为不必改变。如果行为不改变，口说当然没有用。但是行为改变了，口不说也

没有用。一个人行为的改变，绝不能代替口里的承认。 

  你如果口里不说，别人对于你会用哲学的理论来解释你的行为。他们各种的说法都说了，就

是摸不着主耶稣。所以，你应当告诉他们，你的行为改变到底是甚么原因。好行为是应当有，口里

承认也应当有。 

  凡认为只要行为好而不要口里承认主的，乃是留下机会叫他以后的行为一不好，能逃避人的

责备。 

  2.怕基督徒作不到底：你如果怕行为不行，怕跌倒，就不承认，我们有把握的说，你必定跌倒。

你先把后门堵住，以后要想退后跌倒，也不容易。这样，你往前进的机会，要比往后退的机会多得

多。 

  起头的时候不开口，这一个口就不容易开。你如果想等到行为好了才开口，开口的机会就没

有，行为好的机会也没有，两个都不行。 

  神不只是拯救我们的神，神也是保守我们的神。神爱你到一个地步，肯舍弃祂的儿子拯救你

回来。祂如果不保守你，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代价。保守你，是神的旨意。请你不要自己挂虑，让神

来负责好了。你把你自己交托给神，神知道你这一个人需要扶持、安慰和保守。我们有把握说，神

必定要保守人的得救；因为有保守，救赎才有意义。 

  3.怕人：有的人不敢承认主，乃是因为怕人，没有胆量开口。有许多人本来很乐意站起来承认

主，可是他把别人的面孔看一看，就觉得不大好说，甚至就不敢说了。这样的人要听神的话：「惧

怕人的，陷入网罗」(箴廿九 25)。你怕，你就落到网罗里。你的那一个怕，就是你的网罗。你把怕

人的心放在那里，就造成了一个网罗。这一个网罗，就是你自己的怕所造出来的。其实，你所怕的

那一个人，也许他很喜欢听也难说；即使他不喜欢听，也不一定像你所想的那样可怕。请记得，你

在那里怕人，也许人也在那里怕你。我们跟从神的人，不应当作一个怕的人。存怕人的心，就不能

作一个好基督徒。 

  4.怕羞：还有人是因为怕羞。他觉得作基督徒有羞耻。在不信的人面前，你说你是作甚么的，

都不会觉得羞耻；但是你说你是基督徒，别人就要觉得你没有多大用处，因此难免有羞耻的感觉。



可是我们必须把这种感觉打破。要知道：(1)我们今天为着主在人面前所受的羞辱，远赶不上主在十

字架上为着我们所受的羞辱。所以，就是有羞辱，也应该一点不希奇。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属乎主

的。(2)有一首诗说得好：「因你害羞！同时旭朝也可面红不认太阳！是你放射神圣光照，照明我的

如夜天良。」主恩待、拯救了你，而你竟以承认祂为羞耻，那就所有的恩典都是可羞耻的了。 

  事实上应当觉得羞耻的，是荒宴醉酒、放荡无度、行事暗昧、犯罪作恶。我们承认主的人，

是可荣耀、可喜乐的！人把羞耻的观念加在我们身上，是完全不对的。 

  按人看，彼得生平是好汉，是门徒中的领袖；但有一天，别人只说一句：「这个人也是同拿撒

勒人耶稣一伙的。」他就起誓否认了。这真是不象样子。彼得的不敢承认，是最羞耻的(太廿六 69~75)。 

  一切没有胆量开口的人，都是羞耻的人。真的荣耀的人，即使烧在火里，浸在水里，也要承

认说：「我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人！」这是全世界最荣耀的事。最羞耻的，就是以承认主为羞耻的人。

这样的人，自己轻看自己，自己把自己所有的当作可耻的，这是最可耻的。 

  所以，羞耻是不应该的。所有学习跟从主的人，都应当学习勇敢的在人面前承认主。如果光

明、圣洁、属灵、跟从主是羞耻的，而黑暗、犯罪、属肉体、跟从人是荣耀的；那我们宁可拣选羞

耻，我们宁可与基督一同受羞辱，像摩西一样，胜于在人中间得着荣耀(来十一 26)。 

  5.贪求人的荣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些官长为甚么不敢承认主？因为他们贪求人的荣耀，过

于神的荣耀。许多人不敢承认主，是因为他们两个都要：要基督，也要会堂。你必须看见，你如果

要学习事奉主，就得在主和会堂中间挑选一个。不然的话，你永远不能作一个好基督徒。你总得在

主和人中间选出一条路来。一个绝对拣选主的人，就不怕从会堂里被赶出来。 

  如果当初彼得、保罗、马丁路德、达秘等人信了主，都是一声不响；如果教会里的人，也都

是一声不响；固然没有了逼迫、麻烦，但是今天在地上就没有教会了！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敢相

信主；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敢承认是相信主的。得救，不只是你相信主耶稣；得救，是你相信

了，并且承认你是相信主的。这一个承认是要紧的。圣经的话够清楚：心里相信就称义，口里承认

就得救。基督教就是这一个心里的相信和口里的承认。 

 

 (三)承认主和主的承认 

  主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太十 32)。今天我们承认主，将

来主也要承认我们。主又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太十 33；

路十二 9)。你不过是在人面前承认你所信的这一位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说祂真是神的儿子。主却

是在天父的面前承认你。这一个差别有多大！今天我们如果觉得在人面前承认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

督有困难，那么到有一天，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祂在父的面前、在众荣耀的使者面前承认我们，

也要觉得困难。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 

  事实上，我们今天承认祂，比起祂的那一个承认来，一点都不难；祂的承认我们，倒是困难

的事，因为我们是浪子回家，我们并没有甚么好。既然祂将来肯承认我们，就我们今天在人面前也

要好好的承认祂。千万不要暗暗的作一个基督徒！ 

 



(附录三)探讨「受浸」对灵命的功用 

 

 (一)受浸的意义 

  1.受浸归入主的死：「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祂的死么？」(罗六 3)。

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旧人也与祂同钉在十字架上，史最深灭绝(参罗六 6)。这一个

客观的真理，乃是借着受浸叫我们主观地归入祂的死。 

  2.受浸与主一同埋葬：「你们既受浸与祂一同埋葬，…」(西二 12 上)。受浸的水豫表坟墓。你

受浸的时候，被浸到水里去，就是等于说你被埋在土里面。所以你必须承认自己已经与主同死了，

才能与主一同埋葬。一个人没有死，不能将他埋在土里。 

  3.受浸与主一同复活：「你们既受浸与祂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祂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祂从

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西二 12)。因着主耶稣复活起来，把那一个复活的能力摆在你里面，就叫你因

这能力得着重生。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工作，叫你复活过来。当你从水里起来，你是一个复活的人，

你不再是从前的人了。水的那一边是死，这一边是复活。 

 

 (二)受浸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1.受浸叫人从世界得救：「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可十六 16)。得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叫

人的里面得着永生，免于沉沦；另一方面是叫人外面得以脱离世界的权势，免于同流合污。前者是

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人一相信，就有里面的事实，再加上受浸，就

有外面的显明，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站在甚么地位上。受浸就是分开，受浸就是你和世界里的

人分别了。下文说，「不信的必被定罪。」只要不信就够了。只要是那一个团体里的人，在积极方面

不信就够定罪了。你如果信了，在消极方面还要受浸。不受浸，你在外表上还没有出来。 

  2.受浸叫人罪得赦免：「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徒二 38)。使徒彼得这话的

重点并不是应当信，乃是应当受浸。为甚么他没有劝人相信，而只讲受浸？因那时听彼得讲道的人，

都是曾经在五十天前喊着说：「除掉祂！除掉祂！」杀害主耶稣的人。这些人必须受浸，把自己从许

多犹太人中分别出来，好叫他们的罪得着赦免。 

  3.受浸是洗去人的罪：「起来，求告祂的名受浸，洗去你的罪」(徒二十二 16)。这是亚拿尼亚

对保罗说的话。保罗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现在他相信了主耶稣，也看见了主耶稣，他应当

起来去受浸。他这样一受浸，他的罪洗去了。 

  4.受浸叫人经过水得救：「挪亚...的时候，经过水得救...只有八个人」(彼前三 20 原文)。受浸也

是叫我们经过水得救。经不过水的人，不叫作得救。挪亚时代的人个个都受了浸，但是出来的只有

八个。换一句话说，水在他们身上变作死亡的水，但在我们身上乃是得救的水。 

  5.受浸叫人脱离世界：受浸是脱离世界的一个手续。你去受浸，就是告诉人说，我出去了。像

一首诗歌所说的：「随到坟墓，亲友环泣，知道已经无希望！」得永生是指着你的灵在神面前所得着

的，得救是指着你和世界没有份了。「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林后六 17~18)。当我



们从世界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断绝关系，主就收纳我们，叫我们享受祂的全有，享受祂一切的

丰富。 

―― 黄迦勒「事奉成全训练纲目」 

 

 


